
[bookmark: _GoBack]台山市社会公共（公益）性停车场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一、政策依据及定价权限
（一）政策依据
《关于印发<江门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江发改价格〔2023〕14号）第五条：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公办学校、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以及政府投资建设的博物馆、图书馆、青少年宫、文化宫、体育馆等社会公共（公益）性单位配套停车设施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管理。
（二）定价权限
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第4项规定，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设施，授权定价部门为市、县人民政府。
二、拟定标准
	公共停车场模式
	停放类型
	车型
	收费标准

	24小时
	临时停放
	小车
	全天
	0：00-23：59
	3元/小时

	
	
	
	
	
	30元（每天封顶）


备注：
（一）以上为我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办学校、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以及政府投资建设的博物馆、图书馆、青少年宫、文化宫、体育馆等社会公共（公益）性单位配套停车设施收费标准，不包含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配套停车设施。
（二）临时停放免费时长不少于30分钟（含），超过免费时长开始计费，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收，跨时段累计收取。
（三）大型车辆按照小车型收费标准的1.5倍执行；小车为载重2吨以下（含2吨）或载客20座以下（含20座）的各种机动车；大车为载重2吨以上至10吨（含10吨）或载客20座以上的各种机动车；超大型车为载重10吨以上的各种货车。
（四）军警车辆、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市政工程抢修车辆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车辆，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五）请公用公司严格按照规定实行明码标价，在停车场入口处及缴费地点的醒目位置设置标价牌，内容含免费时长、分段计费、封顶价、服务电话及监督渠道，确保公开透明，收费时间按照车辆实际停放时间计算，接受社会监督，并依法提供税务部门监制的发票。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六）以上标准自批复之日起试行三年。

